开发区管委会，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

《高唐县2020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高唐县人民政府

                                    2020年5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高唐县2020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科学合理安排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高效配置土地资源，依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的要求，结合我县土地利用现状，参照近年建设用地供应情况和本年度建设用地需求及供给潜力，制定2020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以加快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主线，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以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基本要求，积极为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基本原则。促进构建资源节约社会，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宏观调控与国土空间规划及土地市场发展状况相结合；优化土地供应的空间布局，统筹城乡用地；优先供应存量建设用地和闲置土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严格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促进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二、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2020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121.6764公顷左右。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2020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工矿仓储用地33.1426公顷，住宅用地32.7905公顷，商服用地4.5103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49.6402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5928公顷。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住房用地本着保障需求，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原则，以棚户区改造为主，重点安排在城市规划区内；工业用地的供应以省级工业园区为主，镇街产业园为辅，使大量企业进入园区；以保障重点项目为主导，重点盘活低效利用、存量土地，实施企业用地节地挖潜，以联营、联建增加土地投入等方式改造现有工业用地；增加教育、文化等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的土地供应，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三、土地供应导向

（一）住宅用地的供应。重点保障经营性重点项目用地和旧村改造村民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用地，对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应保尽保；紧密跟踪市场形势，优化住宅供应方式和时序，从严控制商品住房项目单宗土地出让规模，出让面积严格控制在7公顷以内。

（二）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土地供应。围绕建设“绿色经济强县、书画文化名城、秀美幸福高唐”，保障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做好教育、文化等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的土地供应，促进城市综合能力完善，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综合服务水平。

（三）支持重点项目、重要产业的用地供应。围绕大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点支持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土地供应，做好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用地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用地的土地供应，促进我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四、执行措施

（一）加强协调配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拟定具体地块供地方案并报县政府审批，加强和发改、住建、生态等相关部门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开发区、各镇街也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二）全面提高土地市场化配置水平。强化土地收购储备工作，清理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将棚户区、破产企业的原址用地以及依法收回的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纳入供地计划，增加可供用地规模。

抄送：县委有关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高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5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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